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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
109 年 3 月 23 日 

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
三十四、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

法第 33條之 5第 2項所稱優良廠商

者 ( 公 開 於 政 府 電 子 採 購 網

https://web.pcc.gov.tw/常用查詢

/優良廠商名單 /有效名單列表)，
押標金予以減收金額： 
■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

金質獎之得獎廠商，減收原應繳

額度之 50%。 
□ 其他獎項(由招標機關敘明獎項

名稱及減收額度，其減收總額度

不逾原定應繳總額之 50%)： 

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

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

者，押標金予以減收之金額(無者免

填)： 

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優良營造

業，參與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

工程之工程採購者，押標金予以減

收金額，其減收金額不併入前 2 項

減收總額度計算（無者免填，惟押

標金、工程保證金或工程保留款應

至少擇一項給予獎勵）： 

三十四、為優良廠商者，押標金予以減收金

額(無者免填) ： 

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

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

者，押標金予以減收之金額(無者免

填)： 

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優良營造

業，參與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

工程之工程採購者，押標金予以減

收金額，其減收金額不併入前 2 項

減收總額度計算（無者免填，惟押

標金、工程保證金或工程保留款應

至少擇一項給予獎勵）： 

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
辦法第 33 條之 5 規定：「機關辦
理採購，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優
良廠商應繳納之押標金、履約保
證金或保固保證金金額得予減
收，其額度以不逾原定應繳總額
之百分之五十為限………（第 1
項）。……機關並得於招標文件
就個案所適用之優良廠商種類
予以限制（第 2 項）。……」金
質獎是全國最高工程榮譽獎
項，為落實獎勵金質獎廠商，爰
於第一項增加優良廠商種類之
選項，並預設行政院公共工程委
員會公共工程金質獎之得獎廠
商及應繳納金額予以減收之額
度，其他獎項由各機關依個案實
際需要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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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
三十七、以現金繳納押標金之規定(無押標

金者免填) 
(1)政府電子採購網線上繳納。（

距截止投標期限不足 5 分鐘時

，將無法使用本方式繳納押標

金，請廠商提早作業）  
(2)未採線上繳納者，其繳納處所

或金融機構帳號： 

三十七、以現金繳納押標金之繳納處所或金

融機構帳號(無押標金者免填)： 
因應政府電子採購網已於

108 年 7 月 1 日提供線上繳納

押標金服務，為避免廠商於

接近截止投標期限方利用線

上繳納押標金，致完成交易

時逾截止投標期限而衍生爭

議，爰增訂項次 (1)，預為告

知以提醒廠商注意；原第 37
點移列至項次 (2)，並酌作文

件修正。  
四十一、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

保作業辦法第 33條之 5第 2項所稱

優良廠商者(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

網 https://web.pcc.gov.tw/常用查

詢 /優良廠商名單 /有效名單列表)
，履約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： 
■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

金質獎之得獎廠商，減收原應繳

額度之 50%。 
□ 其他獎項(由招標機關敘明獎項

名稱及減收額度，其減收總額度

不逾原定應繳總額之 50%)： 

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

球化廠商者，履約保證金予以減收

四十一、得標廠商為優良廠商者，履約保證

金予以減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
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

球化廠商者，履約保證金予以減收

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
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

優良營造業，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

法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，履

約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，其減收金

額不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（

無者免填，惟押標金、工程保證金

或工程保留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

獎勵）： 

同第 34 點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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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
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
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

優良營造業，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

法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，履

約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，其減收金

額不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（

無者免填，惟押標金、工程保證金

或工程保留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

獎勵）： 
四十九、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

保作業辦法第 33條之 5第 2項所稱

優良廠商者(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

網 https://web.pcc.gov.tw/常用查

詢 /優良廠商名單 /有效名單列表)
，保固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： 
■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

金質獎之得獎廠商，減收原應繳

額度之 50%。 
□ 其他獎項(由招標機關敘明獎項

名稱及減收額度，其減收總額度

不逾原定應繳總額之 50%)： 

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

球化廠商者，保固保證金予以減收

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
四十九、得標廠商為優良廠商者，保固保證

金予以減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
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

球化廠商者，保固保證金予以減收

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
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

優良營造業，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

法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，保

固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，其減收金

額不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（

無者免填，惟押標金、工程保證金

或工程保留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

獎勵）： 

同第 34 點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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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

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

優良營造業，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

法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，保

固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，其減收金

額不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（

無者免填，惟押標金、工程保證金

或工程保留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

獎勵）： 
 


